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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产业集聚区

区域文物保护项目评估报告

一、拟建项目概况

南乐县产业集聚区位于南乐县城东北部，规划面积 12.8 平

方公里，范围：北至工兴路，西至平安路-仓颉路-昌南路-人民路

-昌意路，南至南环路，冬至东环路-兴华路-平邑路-仓颉路。其

中建成区面积 6.8平方公里，未建成区面积 6平方公里。现需对

未建成区进行文物勘探工作。

二、拟建区域及周边环境概况

（一）区位条件

南乐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豫、鲁、冀三省交界处，东临山

东省莘县，西连河北省魏县，南依清丰县，北与河北省大名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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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南乐县交通条件优越，大（庆）广（州）高速公路，南（乐）

林（州）高速公路穿越县域，G106 线、省道安（阳）济（南）

公路在县城交汇通过，形成大“十”字架的交通框架，构成独特

的承南贯北，连东接西的区位优势。县城西至古都安阳市 82 公

里，东到鲁西重镇聊城市 90 公里，南距石油工业基地濮阳市 40

公里，距省会郑州市 266 公里，距首都北京 480 公里。

（二）自然条件

（1）气候条件

南乐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季风环流影

响，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凉爽日

照长，冬季寒冷少雨雪。若用干湿季划分，每年的 10 月至下年

的 5 月为干季，7 月和 8 月为湿季，6 月和 9 月为干湿过渡

月份。年平均气温 13.8℃，极端最高气温 43.1℃，极端最低气

温-21℃。无霜期 205 天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 2526 小时，平

均日照百分率为 52%，是河南省日照高值区。年平均风速为 2.7

米/秒，常年主导风向是南风、北风。夏季多南风，冬季多北风，

春秋两季风向风速多变。年平均降水量 599.7 毫米，最大降水

量 836.4 毫米，降水量少的年份，仅 306 毫米。

（2）水文条件

南乐县属河南省比较干旱地区之一，水资源不多。水资源总

量约为 1.4395 亿立方米，其中，浅层地下水总量为 0.7918亿立

方米，年平均径流量为 0.2808亿立方米，引黄河水年均 0.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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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南乐县人均占有水资源 290 立方米，低于全国人均

占有 2324 立方米和全省人均占有 530 立方米的水平。南乐县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71.1mm，其中丰水年 711.4mm，偏枯年

447.5mm。因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年际分布不均匀，汛期（6

—9 月份）降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78%。全县平均径流量为

0.2808 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 45.0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973mm。地下水为南乐县的主要水资源，工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地

下水，全县多年平均地下水补给量为 8770 万立方米其中降雨补

给 77.9%，是地下水最重要的补给来源，其次为灌溉入渗占

15.6%，渠道渗漏只有 6.5%。目前南乐县工农业生产用水基本上

都是浅层水，深度在 60～80m 左右。地下水资源量多年平均储

量为 0.89 亿立方米。地下水埋深在 12—35m。地表水资源主要

依靠河川径流，马颊河是南乐县主要的一条引黄河道即第一条濮

清南干渠。南乐县降雨产生平均径流量为 0.28 亿立方米，地表

水是通过第一条濮清南进行引黄，全县年引黄量 0.5 亿立方米。

（3）地形地貌

南乐县境第三纪底板埋深在 1500～3500 米之间。第三纪以

后至今一般为陆象沉积，整个地表由约 1000 米厚的黄土覆盖，

处在渤海凹陷的西南部。县境东部是东(平)濮(阳)凹陷西北部的

仰起端，西部为内黄隆起。据《濮阳市及邻区地震地质图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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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南乐县境内有元村断裂。它是大名、南乐凸起与元村集拗陷

的分界断裂，长 44 公里，走向北北东，倾向北北西，为正断层。

南乐县属黄河洪积冲积平原，境内除西北、东南两黄河故道

区有沙丘起伏外，地质坦荡，海拔在 42 米至 50 米之间，自西

南略向东北倾斜，比降为 1/4000。由于历史上大河曾多次过境

泛滥，形成大小 10 处坡洼。面积较大者有西南境的西西坡，东

南境的王窑坡及北中部马颊河北岸的小楼坡等。境内有海河水系

的卫河、马颊河、徒骇河 3 条河流通过。

（4）植被

南乐县属落叶阔叶林带。由于耕作历史悠久，原有的自然植

被已不复存在，主要是栽培植被。境内生长的植物可分为农作物、

人工种植的木本草本植物和野生杂草三部分。

（三）人文条件

夏为兖州，西汉初置乐昌县，属东郡，其址位于今南乐县城

西北 17.5 公里仓颉陵北侧，因县内古有昌意城，相传为黄帝之

子昌意所筑。“乐”取沃野平壤，茫茫乐土之意。

三国时为魏国地，分属魏郡和阳平郡。西晋置昌乐县，县治

与乐昌同垣。何以将乐昌二字颠倒过来，可能认为昌在乐后，与

古圣昌意之名不恭有关。南乐旧志与新志，皆言此县寻废。

晋置废昌乐县时间和何以置废匆匆，其因不祥。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分魏县复置昌乐县。永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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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28 年)置昌乐郡，郡治昌乐县。

隋开皇初(581 年)，废昌乐郡，昌乐县改属魏郡。大业元年

（605 年）废昌乐县入繁水县。

唐武德五年（622 年）再置昌乐县。六年（623 年），昌乐

县治由吴村北（即仓颉陵北侧）向东南迁至谷村一带（距今南乐

县西北 10 公里）。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 年)，省繁水县入昌乐县。

五代梁贞明二年（916 年），晋王李存勖避其祖父李国昌讳，

以新治在旧治南，故改名南乐。一说在晚唐出土的墓碑志中已有

南乐之名，南乐名称始于何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后唐，南乐

属河北道兴唐府。后晋改兴唐府

为广晋府，南乐县隶属北宋初年属河北东路大名府。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 年）九月，为避河患，敕令南乐县

东迁今城，即今南乐县城。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改属开德府。

金时属大名府。

元属中书省大名路。

明属中书省大名府，后改属北平布政使司大名府。

清属盛京大名府，后改属直隶大名府。

中华民国 2年(1913 年)属直隶大名道，民国 17 年(1928 年)

属河北省第十四行政督察区，1941 年属冀鲁豫边区第一专署。

同年，冀鲁豫边区辟设卫河县，将南(乐)大(名)公路以西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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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撤卫河县，其地仍属南乐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乐县属平原省濮阳专区。1952 年

平原省撤消，南乐县划入河南省。1954 年，安阳、濮阳两专区

合并，改属安阳专区。1958 年，新乡、安阳两专区合并，改属

新乡专区。1960 年，新乡、安阳分治，属安阳专区。“文化大革

命”中改专区为地区，南乐仍属安阳地区。1983 年 9月，改属

濮阳市。

至 2014 年底，南乐县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分别是仓

颉陵古文化遗址、南乐文庙;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分别是濮

阳市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佛善村支部纪念地、中共直南特委第一支

抗日武装四支队发源地、抗日堡垒“武联防”纪念地;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 9 处，分别是东街古槐、千口古槐、留古店古槐、烈

士陵园、吴书升烈士墓、刘法尧烈士墓、三娘子台遗址、黄氏迁

民碑、梁天奇墓志铭。

文庙即孔庙，俗称“黉学”(学堂)，位于城关镇南街村。始

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 年)。后，经历代增建维修，至清末时，

仍是一座相当完整的古建筑群。有棂星门、戟门、大成殿、崇圣

祠、日新斋、时习斋等。民国以后，战乱繁频，圮毁日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仅存大成殿和崇圣祠，俗称大殿、小殿。大

成殿是文庙主体建筑，面阔 5间，进深 3间，单层歇山顶式，位

于高 1.3 米的月台上，建筑风格是宫殿式和民间建筑相结合。崇

圣祠位于大成殿后，歇山九脊顶，典型的清代民式建筑。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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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 年 9 月，被确定为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 9 月，河南省古建所对文庙进行实地勘探，设计出

维修加固方案，绘制总体规划图。

2007年 4月、2012年 8月，县文化局组织进行两次部分维

修。

2013年至 2014年，共投资 130万元，其中，省文物局对文

庙拨付 60万元、县委县政府配套 70万元，对南乐文庙保护维修，

周边环境进行治理，为近百年来维修力度最大的一次。对大成殿

内墙进行粉刷，木柱做防腐处理，地面石板铺地，殿内垒砌神台

塑孔夫子四配十二哲共 17 尊神像，顶部进行全面彩绘。更换崇

圣祠顶部腐朽的木构件，更换全部瓦件;墙体内外全面修整，恢

复月台及门窗，木柱做防腐处理，顶部全部彩绘。

2014年 10月，南乐文庙博物馆正式挂牌，免费对外开放，

成为公众接触传统文化的场所。

三、评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

革的若干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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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年）

国家文物局《考古勘探工作规程》（2017年）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指引》

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

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1990年）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建设项目涉及的考古调查与勘探费

问题的通知》（1997年）

四、勘探工作情况

1、地层堆积情况

2021 年 ，受南乐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濮阳市

龙源考古勘探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中共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及其实施条例、《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工

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对南乐县产业集

聚区进行区域文物勘探工作，该项目总面积为 6平方公里，实际

勘探面积 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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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勘探工作照

2、工作目的

为配合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确保拟建区域内的地下文物安

全，本次文物勘探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该区域内是否有古

文化遗存和古代墓葬的埋藏及分布情况，为南乐县的文物保护工

作提供系统、详实的资料。

3、工作方法

在本次文物勘探调查中，我们按照相关的操作规定，力求准

确规范的工作方法，采用大地坐标的定位方式，按地形布孔；依

据土质土色的变化了解该区内的地层堆积情况；根据土质土色及

包含物的不同确定该区内是否有古文化遗存埋藏；对勘探中发现

的古文化遗存进行准确的卡边、定形和断代，确保个别探孔的深

度，以确定其遗存的范围、时代和深度，并在地面做出明显的标

志，对其进行编号、记录、绘图；采用 GPS 卫星定位进行测绘；

文物勘探调查工作结束后，及时对资料进行整理并运用电脑制图

的方法完成文物勘探调查报告编写，确保了文物勘探调查信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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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五、勘探结果

1、地层堆积情况

根据本次文物勘探的结果，其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第 1层，耕土层，0--0.3 米，土质疏松，含植物及生活垃圾，

分布整个探区。

第 2层，黄沙土层，0.3--2.0 米，土质软，含植物根系，分

布整个探区。

第 3层，粘土层，2.0--3.0 米，土质较硬，含水多，分布整

个探区。

文物勘探后现场

2、文化遗迹分布情况

在本次文物勘探的已探范围内发现古墓葬 10 座（见砖），

位于整个探区的东北部。根据墓葬开口及形制，初步推断为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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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墓葬（详见附表）。

3、存在问题

由于濮阳市南乐县处于黄河改道迁徙的重点区域，历次黄河

泛滥带来的泥沙大量沉积，使得这里的黄砂淤积层极其深厚，文

化遗迹埋藏较深，最深可达十数米。因此，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勘

探深度并不能完全掌握地下文物的分布和埋藏情况,建设单位在

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应立即停工同时通知文物部门。

4、结语

通过对南乐县产业集聚区未建成区域内进行文物勘探，使我

们对这里的地层堆积和古文化遗迹埋藏分布情况有所了解，在此

已勘探范围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存，需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办理相

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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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文物勘探墓葬登记表

单位：米 共 1 页 第 1 页

序

号

编

号

形

制

墓 室 墓 道 时

代
备 注

长 宽 深 长 宽 深

1 M1 砖室墓 3.2 2.0 1.5 明清 见砖

2 M2 砖室墓 3.2 2.0 1.5 明清 见砖

3 M3 砖室墓 3.3 2.3 0.6 明清 见砖

4 M4 砖室墓 3.5 2.5 0.5 明清 见砖

5 M5 砖室墓 3.3 2.5 0.5 明清 见砖

6 M6 砖室墓 3.5 2.2 1.2 明清 见砖

7 M7 砖室墓 3.2 1.8 1.0 明清 见砖

8 M8 砖室墓 3.0 2.0 0.5 明清 见砖

9 M9 砖室墓 2.5 1.8 0.5 明清 见砖

10 M10 砖室墓 3.5 2.5 1.2 明清 见砖

以下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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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质证书

1.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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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物勘探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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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律条文依据

1.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

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2.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二）故意或者过失损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的；

……

（七）盗窃、哄抢、私分或者非法占有国有文物的；

（八）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妨害文物管理行为。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造成文物灭失、损毁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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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物勘探预算依据及定额内容

1.文物勘探经费预算编制依据

（1）国家计委、财政部会签的国家文物局（90）248 号文

件，关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

（2）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费〔1997〕1220 号）《关于

建设项目涉及的考古调查与勘探费问题的通知》。

（3）河南省物价局（豫价费字〔1998〕第 243 号）、河南

省财政厅（豫财预外字〔1998〕第 48 号）、河南省文物管理局

（豫文物字〔1998〕第 175 号）1998 年 5 月转发国家计委、财

政部会签的国家文物局（90）248 号文件，关于《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经费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

（4）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2015〕37 号）《关于调整河

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2.文物勘探经费预算定额内容

（1）经费预算定额内容：勘探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补

助费、民工费、技术工人费、文具及工具损耗费、设备更新折旧

费、资料整理费、回填费、不可预见费等。

（2）普通勘探用工计算标准：普通土质、孔深在 2.5 米深

以内的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量为 6——8 工╱日计算。

（3）重点勘探用工计算标准：重点勘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

他遗迹现象并在地面作出形状标记而必须进行的勘探工作。普通

土质、孔深在 2.5 米深以内的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量为 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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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日计算。

（4）勘探深度计算标准：探孔深度在 2.5 米以上，深度每

增加 0.5 米，预算定额相应递增 10%。

（5）勘探面积计算标准：普通勘探面积最低从 100 平方米

起计算。重点勘探面积最低从 10 平方米起计算。


